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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一、我国不动产权利类型



（一）不动产所有权。

• 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体现，我国的不
动产所有权制度具有鲜明的公有制特点，一类是
国家，一类是集体，一类是私人。



1、不动产的国家所有权

• 国家所有权可以存在于任何不动产上，也就是说，可以成
为集体所有权或私人所有权客体的不动产可以成为国家所
有权的客体。但是，有些不动产的所有权专属于国家，除
了国家以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取得所有权。

• 具体来说，专属于国家的不动产包括：

• （1）矿藏、水流、海域；

• （2）城市的土地以及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村和城市郊
区的土地；

• （3）森林、山岭、草原、荒地、滩涂等自然资源，但依
法属于集体的除外；

• （4）无居民海岛。



2、不动产的集体所有权

• 相比于国家所有权，作为集体所有权的客
体的不动产种类要少很多。

• 1）依据法律规定可以属于集体所有，即法
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、山岭、
草原、荒地、滩涂等自然资源。

• 2）建筑物等法律没有对其上存在的所有权
特别规定的不动产，当然也可以作为集体
所有权的客体。



3、不动产的私人所有权

• 私人，是指国家与集体之外的自然人、法
人和其他组织等民事主体。由于私法领域
中奉行的是“法不禁止即为”的原则，故
此，凡是法律没有规定只能归国家或集体
所有的不动产，都可以归私人所有。在我
国，能够归私人所有的不动产主要就是房
屋、林木等地上定着物。



4、所有权抽象性

• 大多数情况下，我国国有土地所有权人并
不实际利用土地，而是通过抽离权能、在
土地上为他人设定使用权，来实现对土地
的利用，所以土地所有权更多地体现为抽
象意义上的所有权。



（二）不动产用益物权

• 《物权法》第117条规定：用益物权人对他
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，依法享有占有、
使用和收益的权利。



1、土地承包经营权

•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权利人依法享有的对其承包
经营的耕地、林地、草地等加以占有、使用和收
益的权利，有权从事种植业、林业、畜牧业等农
业生产。

• 依据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方式不同，可将
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两类：

• （1）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
权；

• （2）通过其他方式（即招标、拍卖、公开协商等）
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。



2、建设用地使用权

• 建设用地使用权，是指单位或者个人依法享有的
在国家所有的土地上营造建筑物或其他附着物，
并进行占有、使用、收益的权利。在《物权法》
颁布之前，建设用地使用权也称“国有土地使用
权”。依据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方式不同，可
以将建设用地使用权分为三类：

• 出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；

• 划拨的建设用地使用权；

• 国有土地租赁或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入股
而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。



3、宅基地使用权

• 是指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依法享有的在宅
基地上建设住宅的权利。具有以下几项特
征：

• 首先，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只能是农村集
体经济组织的成员。

• 其次，宅基地使用权只能用于村民住宅及
其附属设施。



4、地役权

• 不动产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为了便利的使用
自己的不动产，而通过法律行为设定的或
者依法取得的对他人所有或使用的不动产
加以使用的权利。

• 在地役权法律关系当中，需要其他不动产
提供便利的不动产土地被称为“需役地”，
而提供此种便利的不动产称为“供役地”。



5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

• 权利人依法享有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造
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。

• （1）设立具有限定性，只有为兴办乡镇企
业经依法批准可以适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
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进行乡（镇）村公共
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，经依法批准可以
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。（2）没有强制
性的规定取得是否有偿。（3）可以是无期
的并可以流转。



6、林权

• 是指森林、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
权。林权中既森林资源的国家所有权，又
包括了林地的国家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，
还包括在国有或集体的林地上设立的林地
使用权（即林地的承包经营权）以及作为
地上定着物的林木的所有权。



7、探矿权与采矿权

• 探矿权，是指在依法取得勘查矿产资源许可证后，
在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勘查矿产资源的权利。

• 采矿权，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
围内，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
利。

• 探矿权和采矿权的取得，现行法中主要规定了申
请取得的方式。探矿权、采矿权的取得必须为有
偿，采矿权人应当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。



8、养殖权与捕捞权

• 养殖权，是指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内水、
滩涂、领海、专属经济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
辖的一切其他海域中适于养殖的水域、滩涂进行
养殖经营的权利。使用人应当向政府提出申请，
由其核发养殖证，许可其使用该水域、滩涂从事
养殖生产。

• 捕捞权是指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经批准
获得的在我国管辖的内水、滩涂、领海、专属经
济区以及我国管辖的一切其他海域内从事捕捞水
生动物、水生植物等活动的权利。国家对捕捞业
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和捕捞限额制度。捕捞权不

得买卖、出租和以其他形式转让。



9、取水权

• 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经批准取得的利
用水工程或者机械提水设施直接从江河、湖泊或
者地下取水的权利。

• 水工程包括闸（不含船闸）、坝、跨河流的引水
式水电站、渠道、人工河道、虹吸管等取水、引
水工程。

• 我国法律中，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。农村集体经
济组织的水塘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管理的
水库中的水，归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。



10、海域使用权

• 权利人对特定海域享有的排他性占有、使
用、收益的用益物权。

• 依照我国法律，海域属于国家所有，国务
院代表国家行使海域所有权。

•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、买卖或者以
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海域。单位和个人使用
海域，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。



三）债权性质的不动产使用权。

• 1、国有土地租赁使用权。

• 2、临时用地的使用权。

• 3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租。

• 4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租。

• 5、国有农用地的出租与承包。



• 二、我国不动产权利体系存在的问题



1、国有农用地使用权。

• 相比较于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，法律对于国有
农用地使用权的规定比较单薄，对于该权利的取
得方式、期限、权利义务内容以及流转问题都没
有高层次的立法，有些省市出台有地方性的规定，
做法不尽相同。

• 有人建议参照土地承包经营权，但问题是农村土
地的承包与国有土地的承包区别很大。

• 还有人质疑国有农用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否是用益
物权。



2、土地分层使用权

• 物权法规定了对土地地下和土地上空的土
地分层使用权，但上述规定是与建设用地
使用权规定在一起的，这就意味着土地分
层使用权的客体是国有建设用地。

• 集体土地当然也会存在分层使用的问题，
这些空间地上权，地下空间权无法设立。



3、林权与土地所有权以及土地
承包经营权的的重叠

• 《森林法》上提出“林权”这一高度概括的概念，
其内涵不仅包含了林地的国家所有权、林地的集
体所有权以及林木的所有权，还包括林地的使用
权。这样一来，林权反倒成为了林地和林木的所
有权的上位概念。

• 土地承包经营权，是指权利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
的耕地、林地、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
（如山岭、荒地、滩涂）享有的占有、使用和收
益的权利。也就是说，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了林
地使用权。



4、海域使用权与养殖权权利交叉

• 海域使用权是指对海域即我国内水、领海的水面、
水体、海床和底土进行占有、使用、收益的用益
物权。依据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的规定，海域使
用权人可以利用特定海域进行养殖，养殖用海的
海域使用权最高期限为十五年。

• 养殖权也是民事主体在内水、滩涂、领海、专属
经济区以及我国管辖的一切其他海域中适于养殖
的水域、滩涂进行养殖经营的权利。

• 这样一来，养殖权就与养殖用海的海域使用权存
在重合。



5、同地同权问题

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、宅
基地使用权的法律地位不平等。国有建设用地使
用权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、宅基地使用权在权
利内容上就存在很大的差异。

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互换、出资、赠与或
抵押。

•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只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能，
原则上不得将该使用权进行转让、出租或抵押。

• 宅基地使用权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移、不
能抵押。



三、中国特色不动产权利体系的
探索



一）三个原则

• 1、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

•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，自然资源都是实行公有制。
国家通过实行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，在国家所有
或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上设立相应的用益物权，
根本目的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
作用。因此，一方面应当尽量减少通过行政手段
配置资源或设立特别的用益物权的情形，如严格
限制划拨的范围。另一方面，应当减少因部门利
益而人为地造成的不动产权利内容的重合与冲突。



• 2、有利于保障群众利益

• 我国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残缺，
城乡二元结构日益加剧，部分农民陷于贫
困，农村发展缓慢。在未来的不动产权利
制度改革和权利体系建设问题上，维护并
保护群众利益，尤其是农民利益应该是重
要的前提。



• 3、有利于提搞生产力

• 历史眼光看国内外，以下两个方面是重要的：

• 土地上的权利越是单一，土地利用的程度就越低，
土地所释放出来的财富价值也越少；反之，土地
上的权利越多元，土地利用的程度就越高，土地
所释放出来的财富价值就越多。一个国家土地资
源是否被充分利用，往往与该国不动产权利体系
的构造是单一还是多元有关。只有建构起完善科
学的不动产权利体系，作为资源和财产的不动产
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。



二）建议

• 1、使用权上叠加所有权及其相关他项权利
的保障

• 2、使用权上叠加使用权及其相关他项权利
的保障

• 3、分层、混合利用的土地模式导致各种权
利混合下的相关权利保障


